附件2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初审意见书

	申请人
	

	报名时间
	
	报名顺序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1
	经营位置是否与报名位置一致
	

	2
	是否符合禁放区及禁放区外3公里内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要求
	

	3
	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居民集中居住小区的划分，需咨询街道意见）
	

	4
	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零售点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0㎡，且不应大于200㎡；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50米范围内有多家零售店的以报名时间确定，报名时间早的视为合格，其他点位不得参与能力考核），并与学校、医院、养老院、集贸市场、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图书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及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物品场所边缘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5
	不应布置在地下室、桥下及涵洞、三层及以上建筑物内；不得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现象
	

	6
	当烟花爆竹零售点布置在两层建筑物内时，其正上方不应有人员活动场所，上下层之间不应有楼梯和洞口
	

	7
	烟花爆竹零售点上空禁止1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跨越，1千伏及以上架空电力线与烟花爆竹零售点的最近水平距离大于线杆高度1.5倍
	

	8
	不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
	

	9
	其他不符合项
	

	申请人意见：



	初审人
员
	姓名
	单位
	职务
	审查意见

	
	
	
	
	

	
	
	
	
	

	
	
	
	
	

	
	
	
	
	

	
	
	
	
	

	
	
	
	
	

	结论： □合格          
□不合格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